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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失失职职失失责责致致严严重重后后果果要要追追““三三责责””

实行了近7年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
行规定》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被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取代。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加上此前今年1月份正式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文件，中国共
产党治理腐败的制度笼子已越扎越密实。

27日，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党员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内参观。 新华社发

目前，《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全文还未正式对外发布。官
方发布的会议通稿，披露了问
责内容、问责方式、处分方式等
内容。

其中，问责内容为，围绕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
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开展问责；问责方式为，“坚持
问题导向”；处分方式为，对于
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
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
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也就是
说，一旦失职失责行为有严重
后果，且达到了群众反映强烈、
损害政治基础等程度，那么就
要追“三责”：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领导责任。

此外，会议强调：问责条例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最根本

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
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各
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
联系实际、以上率下，敢于较真
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
问成为常态。 ”

据了解，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
强调要强化问责，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
山也多次提出“动员千遍不
如问责一次”。

2009年中办国办就曾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
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为何还要专门出台党内的问
责规定？

对此，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说，2009年的暂行规
定，有两点不突出，一是问题导向不突出，二是抓主要矛
盾、特别是抓关键少数上不突出。这次制定党内问责条
例，要突出这几点。对比暂行规定，党内问责条例的问责
面也将扩大，原来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现在是面对全体
党员。

李永忠提出，要问责，更要倒逼改革。组织制度的核
心是选人用人体制，领导制度的核心是权力结构。问责
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就是要看到我们选人用人的问
题，看到我们权力结构的问题。仅仅是问责，只是治标不
治本，肯定还会出问题，会有更多人被问责。所以，要问
责，更要改革权力结构。

关于抓关键少数，李永忠表示，就是要抓党委的主
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党委主体责任，就是实现科
学的权力结构。如果党委的权力结构改进科学了，主体
责任就尽到了。不是开多少次电视电话会、发多少个文
件、出多少个通知、组织多少场专题报告会。省里做不
了，你可以抓一个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再复制就可
以了。在监督方面，要把同体监督改为异体监督。巡视就
是异体监督，效果好。 据京华时报

应应以以问问责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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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专家解读

新规咋说的？“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在此前的6月初，王岐山就
曾在北京和辽宁接连主持召开
了两个座谈会，座谈主题都是
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
求意见。

据悉，现行的《关于实行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颁布于2009年6月30日，迄今已
近7年。2013年11月，《中央党内
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

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
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
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
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
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
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
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
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有效衔接”。

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
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称，严

格意义上说，中办、国办于2009
年6月30日印发的《关于实行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相当于一个党内文件；而《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则是一部党
内法规，更具有权威性、系统
性。问责制度从原来的《暂行规
定》，上升到《条例》，意味着问
责制度将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
固定下来，为全面从严治党提
供制度支撑。

和《暂行规定》啥关系？ 由党内文件上升至党内法规

有何意义？ 刻画为官底线为干部上“安全锁”

今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党员
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
尺得到了明确。此次通过的党
的问责条例，则直接剑指为官
不为、为官乱为的不良之风，既
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体
现，更是为共产党员的担当精
神刻画出了一条底线。

2013年，习近平就指出，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如今三年多的时间已过，笼
子已越扎越密实。而制定问责
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
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
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干部
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陈曙光表示，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是加强和改善党的
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为党
员领导干部科学履职、科学执
政上了一把安全锁，有利于在
全社会形成不想腐、不敢腐、不
愿腐的健康环境。

陈曙光还指出，“现在反
腐已经到了治标与治本一体推
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大利
器，也是治标的重大举措。”

毫无疑问，党内问责条例
的制定和实施，将在党的发展
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有关专家表示，
目前党内问责制度的一个明
显特征，即是碎片化，相关问

责条款分散在《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
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
中，还没有形成体系，而且很
多条款只是原则性规定，具
体操作起来面临着弹性解读
的空间，党内问责的广度、力
度和锐度均有待加强。

另外，现实中，针对党政
领导干部的问责，多由中纪委
以发文、通知、意见、办法的形
式体现出来，尚且没有实现问
责的常态化和法治化。制定党
内问责条例的重要意义，即在
于让党内问责依法依纪而行，
一切有章可循，从而在根本上
坐实问责的效力。

具体咋实施？ 聚焦主要矛盾抓住“关键少数”

目前，问责条例的全文尚
未正式对外发布，那么它具体
可能包含哪些内容？此前，王岐
山曾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谈
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聚焦”。王岐山指
出，制定问责条例要坚持问题
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
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开展问责。

其次要抓“关键”。王岐山
提出，要抓住“关键少数”，直指
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
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
有专家指出，所谓“关键少数”
指的就是主要领导干部。

王岐山同时也提醒，制度
创新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不能贪大求全，否则就突出不
了重点，把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淹没在大量文字之中。要抓住

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增强针对
性和实效性，只要方向正确，迈
出一步就是胜利。

王岐山强调，制定党内问
责条例只是开始，问责条例能
否起作用还得看执行。而执行
制度关键在人。问责条例能否
起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
和党的领导干部敢不敢较真、
有没有战斗性。据新华社、人民
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

为啥要制定？ 有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

为啥要制定党内问责条
例？王岐山在北京和辽宁的座
谈会中强调，问责条例是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笼子，制
定条例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
认识、释放失责必问强烈信号
的过程，各级党委党组、纪委
纪检组和党的工作部门要以
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
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当时，王岐山指出，党的
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
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
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
根本原因在于有的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不严、责
任担当缺失，搞好人主义、一
团和气。

今年4月，中纪委机关报
还曾刊文批评一些地方和单

位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
上。文章指出，有的发现了问
题，但在问责时却吼吼嗓子、
做做样子；有的把自个儿当旁
观者，奉行“多栽花、少栽刺”
的“好人主义”；有的地方在问
责上有“凑数”嫌疑，把不属于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事
项也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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